
=二明巾公安局义件

明公规 C 2025) 1 号

三明市公安局关于进一步深化
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通知

各县、市、区公安局、分局:

为贯彻落实《福建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方

案( 2024-2028 年) )) ，推行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，以合法

稳定住所(含租赁)或合法稳定就业为基础，进一步深化户籍制

度改革，促进城乡融合，区域协调发展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全面放开住所落户

(一)购房落户。商品房(含政策性住房)、二手房(含政

策性住房、自建房)、商业用房、办公用房凭产权证明办理落户;

产权未办妥的，凭经房管部门备案的买卖合同和购房发票即可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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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给予办理落户。

(二)租赁私有住房落户。在本县(市、区)范围内无合法

稳定住所，租赁经住建部门租赁备案登记的私有产权住房，可以

落户至派出所公共地址。其中在城镇租赁私有产权住房，且该产

权住房地址无有效户籍人口的，经房屋产权人同意，可以在该租

赁私有住房落户。

(三)租赁公租房、廉租房落户。承租人与廉租房、公租房

管理部门签订的租赁协议，可以在该租赁住房落户。

(四)办理居住证人员落户。已办理居住证人员可以在居住

地派出所公共地址落户。

二、全面放开就业落户

(五)录用人员落户。被机关事业单位录用聘用的公务员、

参公人员、事业编制人员、工作调动人员及共同居住的亲属，均

可在就业地单位集体户或派出所公共地址落户。

(六)就业人员落户。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、就业

协议、已取得工商营业执照、缴纳社保的人员及共同居住的亲属，

均可在就业地单位集体户或派出所公共地址落户。

三、全面放开人才落户

(七)先进个人落户。被评为县级以上劳动模范(或享受县

级以上劳模待遇)、先进工作者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、见义勇

为先进个人及共同居住的亲属，均可在就业地单位集体户或派出

所公共地址落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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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各类人才落户。技术工人、留学归国人员、具有中级

以上职称专业技术人才、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或入

选县级以上各类优秀人才及共同居住的亲属，均可在就业地单位

集体户或派出所公共地址落户。

(九)大中专毕业生落户。大中专毕业生只要愿意到三明落

户的，无条件给予落户，不受工作年限的限制，不论是否找到用

人单位，可将户口落在当地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集体户、就业

单位集体户、派出所的公共地址或城镇的亲友家。

四、全面放开直系亲属进城落户

(十)直系亲属投靠落户。为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

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，全面放开城镇夫妻、父母与子女、

孙(外孙)子女与祖父母(外祖父母)、曾孙(曾外孙)子女与

曾祖父母(曾外祖父母)、岳父母(公婆)与女婿(儿媳)之间

的相互投靠。

五、优化居住证管理

(十一)居住证互通互认。借鉴"福州都市圈"经验，在闽西

革命老区涉及的三明、龙岩两个地区，实施居住证互通互认。一

是居住登记时间互认。流动人口在闽西革命老区行政区域内办理

居住登记后，在闽西革命老区行政区域内流动的，居住登记时间

连续计算。二是居住证互认。流动人口持有闽西革命老区行政区

域内有效《福建省居住证》到闽西革命老区其他行政区域居住的，

符合合法稳定住所、就业和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，提供所需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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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及原居住证，即可前往现居住地派出所申领居住证，不受当

地居住满半年的限制。

六、规范集体户设立

(十二)单位集体户。部队、机关、团体、学校、企业、事

业单位编制或从业人数满 5 人的可申请设立单位集体户，由单位

指定户口协管员统一负责管理。

(十二)公共地址集体户 。 公安派出所应当确定一个实际存

在地址(一般为公安派出所所址)作为乡(镇、街道)公共地址，

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以乡(镇、街道)或村(社区)所在地址作为

公共地址，便利各类人员落户 。 由户籍民警负责该集体户的登记

以及日常管理。

(十四)商业、办公楼集体户 。 以商业、办公楼的楼座为单

位设立集体户?用于商业、办公楼等非住宅用房的，房屋所有权

人及其亲属可办理落户登记，由户籍民警负责该集体户的登记以

及日常管理。

(十五)集体户的管理。 落户集体户人员应当与公安派出所

签定《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)) ，集体户内成员之间存在亲属关系

的，依申请可在集体户地址上设立家庭户另立一户 。 集体户管理

员应当摸清本单位集体户成员的底数，及时了解、掌握集体户内

成员是否已取得合法稳定住所，并督促已取得合法稳定住所的人

员将户口迁至现居住地，防止出现集体户口滞留问题。

七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 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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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接此通知后，请迅速组织传达学习，加强培训，及时更

新办事指南，工作中遇到问题及时上报市局治安支队。

附件: 1.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

2.无房产承诺书

3.户口迁移办事指南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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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

落户人. ，公民身份号码:

一、为加强对集体户落户人员的服务管理，凡申请在集体户

落户的人员有义务据实申报户口登记事项，积极配合派出所做好

相关户籍管理工作。

二、凡在集体户上落户的成员，要对提供的申报材料及无合

法产权住房的声明真实性负责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三、凡在集体户上落户的成员，要据实提供实际居住地址、

联系电话、工作单位。若发生变动的，应当及时向派出所申报相

关变动情况，以方便联系，共同做好户籍管理与服务。

四、凡在集体户上落户的成员?在本地取得合法稳定住所的，

应及时将户口迁往合法稳定住所处。

五、凡在集体户上落户的成员，定居国(境)外并取得外国

国籍或取得港澳台身份的，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办理户口注销;

通过直接选拔招录和特招地方人员方式担任军官的，应在入伍前

持有效身份证件和相关材料办理户口注销;户内成员死亡的，申

报义务人应当在 1 个月内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办理户口注销。

六、本"公约"一式两份，由落户人、派出所分别存放，妥善

保管。

落户人(签字) : 年月日

落户人联系电话: (派出所户口专用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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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无房产承诺书

本人姓名: ，公民身份号码:

联系电话: ，本人声明本人及以下家庭成员:

配偶姓名: '公民身份号码:

户内成员: ，公民身份号码:

户内成员: ，公民身份号码:

在本县(市、区)范围内均无房产。

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属实，如果虚假或隐目前，无条件同意公安

机关撤销此次办理业务，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及个人

诚信负面评价。

承诺人(签字) : 

年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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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户口迁移办事指南

一、合法稳定住所落户

(一)购建房落户

申报材料:

1.产权证明(产权证未办妥的，可凭经房管部门备案的买卖

合同和购房发票) ; 

2. 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)) ((居民户口簿》。

备注:在商业、办公楼等非住宅用房地址落户的，以楼座为

单位设立集体户，集体户成员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的，依申请可在

集体户地址上设立家庭户另立一户。

申报程序: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:材料齐全，当场办结。

收费标准:无收费。

(二)租赁私有住房落户

申报材料:

1. ((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)) ; 

2.房屋产权证明;

3.房屋租赁合同;

4.住建部门登记备案的租赁住房备案凭证;

5.租赁房屋产权人《居民身份证》及同意落户声明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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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承租人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(市、区)

无房产承诺书;

7. 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)) ((居民户口簿》。

备注:落户至派出所公共地址的人员需签订《集体户落户人

员公约)) ，无需提交第 5 项材料。

申报程序: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:申请人属省内户籍的，由派出所调查核准后办理

落户， 5 个工作日办结;申请人属省外户籍的，经派出所调查，上

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核准后办理落户， 10 个工作日办结。

收费标准:无收费。

(三)租赁廉租房、公租房落户

申报材料:

1.承租人与廉租房、公租房管理部门签订的租赁协议;

2.承租人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(市、区)

无房产承诺书;

3. 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)) ((居民户口簿》。

申报程序: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:材料齐全的，当场办结。

收费标准:无收费。

(四)办理居住证人员落户

申报材料:

1. ((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)) 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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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居住证;

3.签订《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)) ; 

4.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(市、区)无房

产承诺书;

5. 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)) ((居民户口簿》。

申报程序: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:申请人属省内户籍的，由派出所调查核准后办理

落户， 5 个工作日办结;申请人属省外户籍的，经派出所调查，

上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核准后办理落户， 10 个工作日办结。

收费标准:无收费。

二、合法稳定就业落户

(一)录用人员落户

申报材料:

1.录用单位接收材料或者《行政介绍信)) ; 

2.县级以上组织、入社、教育部门的调令(含本系统本部门

单位内部调动)、签章的《事业单位补充人员花名册)) ((福建省

公务员录用通知书》或者《福建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

员录用通知书)) ; 

3.签订《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)) ; 

4.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(市、区)无房

产承诺书;

5. 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)) ((居民户口簿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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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尸

申报程序: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:材料齐全，当场办结。

收费标准:无收费。

(二)设区市以上政府人社部门批准引进(聘用)专业人才

申报材料:

1.调令或者批件;

2.接收单位介绍信;

3.签订《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)) ; 

4.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(市、区)无房

产承诺书;

5. 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)) ((居民户口簿》。

申报程序: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:材料齐全，当场办结。

收费标准:无收费。

(三)经商、务工人员落户

申报材料:

1. ((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)) ; 

2. 申请人提供下列证明材料之一:

( 1 )工商执照

( 2 )劳动(聘用)合同

( 3 )就业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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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 )缴纳社保凭证

3.签订《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)) ; 

4.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(市、区)无房

产承诺书;

5. 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)) ((居民户口簿》。

申报程序: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:申请人属省内户籍的，由派出所调查核准后办理

落户， 5 个工作日办结;申请人属省外户籍的，经派出所调查，

上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核准后办理落户， 10 个工作日办结。

收费标准:无收费。

三、各类人才落户

(一)先进个人落户

申报材料:

1. ((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)) ; 

2.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之一:

( 1 )劳动模范证书

( 2 )先进工作者证书

( 3 )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证书

3.签订《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)) ; 

4.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(市、区)无房

产承诺书;

5. 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)) ((居民户口簿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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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程序: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:申请人属省内户籍的，由派出所调查核准后办理

落户， 5 个工作日办结;申请人属省外户籍的，经派出所调查，

上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核准后办理落户， 10 个工作日办结。

收费标准:无收费。

(二)人才落户

申报材料:

1. ((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)) ; 

2.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之一:

( 1 )国家职业资格证书

( 2 )受评批文或职称凭证

3.签订《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)) ; 

4.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(市、区)无房

产承诺书;

5. 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)) ((居民户口簿》。

申报程序: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:申请人属省内户籍的，由派出所调查核准后办理

落户， 5 个工作日办结;申请人属省外户籍的，经派出所调查，

上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核准后办理落户， 10 个工作日办结。

收费标准:无收费。

(三)留学归国人员落户

申报材料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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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(境)外学历学位证书或者高

等教育文凭;

2.签订《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)) ; 

3.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(市、区)无房

产承诺书;

4. 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)) ((居民户口簿》。

申报程序: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:材料齐全，当场办结。

收费标准:无收费。

(四)大中专毕业生落户

申报材料:

1.毕业证书;

2.本人以及家庭户内成员在落户地所属的县(市、区)无房

产承诺书;

3. 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)) ; 

4. ((居民户口簿》或《户口迁移证》。

备注:落户至亲友户内的，需提交亲属关系证明(无法提交

亲属关系证明的以非亲属关系落户)以及房屋产权人同意落户声

明;落户至集体户的人员需签订《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》。

申报程序: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:材料齐全，当场办结。

收费标准:无收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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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直系亲属投靠落户

(一)夫妻投靠

申报材料:

1. ((结婚证)) ; 

2.夫妻双方的《居民身份证)) ((居民户口簿》。

备注:被投靠一方属于单位集体户的，应当提交本人以及技

靠人在本县(市、区)内无房产承诺书?在单位集体户地址上单

独立家庭户 。

申报程序: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:材料齐全，当场办结。

收费标准:无收费。

(二)子女投靠父母

申报材料:

1.子女与父母双方的《居民身份证)) ((居民户口簿)) ; 

2.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关系凭证;

3.父母合法稳定住所凭证(未达法定婚龄子女投靠父母的不

受此项限制) 。

备注:未满 18 周岁子女，父母双方已离婚，需办理投靠抚

养方落户的，还应当提交确定子女抚养方的离婚协议书、生效的

人民法院判决书或者离婚民事调解书办理落户;需办理投靠非抚

养方落户的，父母双方应当同时到公安派出所签署同意办理落户

的书面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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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程序: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:材料齐全，当场办结。

收费标准:无收费。

(三)父母投靠子女

申报材料:

1.父母与子女双方的《居民身份证)) ((居民户口簿)) ; 

2.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关系凭证;

3.子女合法稳定住所凭证。

申报程序: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:材料齐全，当场办结。

收费标准:无收费。

(四)孙子女、外孙子女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相互投靠

申报材料:

1. ((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)) ; 

2.孙子女、外孙子女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《居民身份证》

《居民户口簿)) ; 

3.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关系凭证;

4.被投靠人的合法稳定住所凭证。

申报程序: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:投靠人属省内户籍的，由派出所调查核准后办理

落户， 5 个工作日办结;投靠人属省外户籍的，经派出所调查，

上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核准后办理落户， 10 个工作日办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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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标准:无收费。

(五)曾孙子女、曾外孙子女与曾祖父母或曾外祖父母相互

投靠

申报材料:

1. ((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)) ; 

2. 曾孙子女、曾外孙子女与曾祖父母或曾外祖父母的《居民

身份证)) ((居民户口簿)) ; 

3.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关系凭证;

4.被投靠人的合法稳定住所凭证。

申报程序: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
办理时限:投靠人属省内户籍的，由派出所调查核准后办理

落户， 5 个工作日办结;技靠人属省外户籍的，经派出所调查，

上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核准后办理落户， 10 个工作日办结。

收费标准:无收费。

(六)儿媳、女婿与公婆或岳父母相互投靠

申报材料:

1. ((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)) ; 

2.儿媳、女婿与公婆或岳父母的《居民身份证)) ((居民户口

簿)) ; 

3.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关系凭证;

4.被投靠人的合法稳定住所凭证。

申报程序: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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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时限:投靠人属省内户籍的，由派出所调查核准后办理

落户， 5 个工作日办结;投靠人属省外户籍的，经派出所调查?

上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核准后办理落户， 10 个工作日办结。

收费标准:无收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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